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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两则有关“博士施暴”的案例进行分析，主要考察了行为人自身的智力、气质、意识和性格几个心理因素以及 

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两个外界诱因，并从社会教育、道德培养和法律意识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预防“高智商”暴力犯罪的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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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Reasons and Its Prevention 

About the“High IQ”Violent Crime 
— — Analyzing the Cases of the“Doctor s Violation” 

U L 

(Southwest Universi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In this thesis，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main mental reasons such as the IQ，temperament，consciousness and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 factors of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surrounding．In addition，the author proposes the several prevention methods a— 

bout the“Hiish IQ”violent crime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education，cultivation of both morali~and leg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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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2003年6月 5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报 

道了一则标题为“把心窝抵在蔷薇刺上的博士生”的新闻： 
“

⋯ ⋯ 对孙魏来说，猜忌就象一朵不安分的蔷薇花，暗躲在他 

深爱的苏晴的心里。而今，花刺已将他的心扎得痛苦不堪， 

以致活生生地夺走了他的理智，使他把刀子无情地划向爱人 

的脸庞。今天(6日)，曾是东南大学博士生的孙魏，被南京市 

玄武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该案情况简单如下： 

当事人之一——孙魏，男，山东人，东南大学博士生。性格方 

面具有自卑 、猜疑心重、性格内向、脾气暴躁、心胸狭窄等缺 

陷；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情绪抑郁；当事人之二——苏晴，孙 

魏的女朋友，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性格特点为：聪颖、 

勤奋好学、活泼开朗、好交朋友，富于同情心。事件起因：2002 

年 12月21日，在茶社，孙魏因苏晴坚决拒绝继续与他谈恋爱 

而感到绝望、沮丧，在仇恨的怒火中用刀向苏晴的脸上划了 

深深的一道口子，致使苏晴毁容。事件结局：“孙博士”被南 

京市玄武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案例二：2003年5月20日，南京某报社快报记者栾云根 

的一篇标题为“法学博士放倒非典举报人”的报道。本案当 

事人：周老师，南京某高校商学院资料室主任，女，52岁；张老 

师．南京某高校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男，三十多岁；张老 

师之妻，季老师，系周老师的下属。事因：周老师发现季老师 

用办公室电话接听一长途电话时不停地咳嗽，因时值“非典” 

时期，再加上季老师的丈夫“张博士”一个月前刚从疫区北京 

回来，于是向“非典办”反映了情况。“张博士”得知后，因忌 

恨便鲁莽、粗暴地去“质询”周老师，并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因 

无法控制情绪而出手殴打了周老师。最后的结果是“张博 

士”的施暴行为导致周老师头部、腰部和尾骨多处受伤。 

上述两则暴力案中施暴者的心理因素和外界诱因十分 

复杂，笔者就此对高智商暴力犯罪的心理原因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预防“博士施暴”的几点理论建议。 

一

、“博士施暴”的心理因素 

(一)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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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是人们在获得知识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主要指认知反应的特征，如个体适应 

环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等。在心理学研究 

中一般用智力测试或智商(IQ)表示。智商，即智力商数，指 

人的智力测验成绩与同龄人被测试成绩相比的指数。本文 

所讨论的两则案例中，两名“施暴者”均为博士。按人们通常 

理解，能获得“博士”这个非一般人所能及的高学位的人，一 

定具备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若用IQ来衡量，必 

定是“高智商”，而“博士施暴”让人难以置信。通常情况下， 

暴力行为往往为一些知识水平低下的“低智商”者所实施。 

他们因缺乏文化知识，对社会规范和行为意义无法作出正确 

理解和认识。而且通常思维较简单，看问题片面、偏激，自制 

能力差，易受不良因素的刺激和暗示，从而倾向于实施一些 

反社会的暴力行为。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智力水平高的人 

尽管具有很强的认识判断能力，仍然不排除不会实施暴力行 

为，而且手段可能更复杂、更高明。正如意大利著名犯罪学 

家加洛伐罗曾说过，有人推测无知是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随着文盲的减少，犯罪率也应该减少。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结论没有被统计数据所证明。而且，极 

端的犯罪在有知识的人中已不再比在绝对无知的人中更特 

殊。因此，智商低的人较智商高的人并非更容易实施暴力犯 

罪行为。智力作为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它的高低并不能直接 

决定实施犯罪与否，它只是会制约、影响人的行为活动，与实 

施犯罪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两博士”的高智商与他们的施 

暴行为的产生之间关系并不大。即便有影响，也只可能对其 

施暴行为的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二)气质因素 

气质指～个人在各种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某些关于速度、强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心 

理特征的综合。它是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表现为情绪的强 

弱，思维的快慢，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长短以及心理活动的倾 

向等等。气质的生理基础是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它是高级神 

经活动类型的外部表现。根据神经活动的特点的不同结合， 

可将高级神经活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活泼型、不可遏制 

型、安静型、弱型。与此相对应，气质类型也分为四种类型： 

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多血质类型的人通常表 

现为活泼好动、善于交际、情感外露、机智、敏捷，但情绪多 

变、缺乏耐力和毅力；胆汁质类型的人情感发生强烈、迅速， 

通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常表现为意气用事、脾气暴躁、争 

强好胜、自傲、表现欲强等特征；粘液质类型人的特点是情感 

发生缓慢、不易外露，但一旦产生某种强烈情绪，则比较稳 

固、持久，通常表现为思维和行动较迟缓、遇事谨慎 、胆小等 

特征；抑郁质类型的人对外界刺激尤为敏感，容易引起强烈 

的内心体验，常表现为怯懦、腼腆、孤僻等。然而，一个人的 

气质往往是以上某一、两种甚至多种气质类型的结合，而且 

在不同环境下会表现出某种主要的气质类型。结合上述案 

例分析，“两博士”都有一个明显的气质特征即表现为胆汁质 

类型气质，如意气用事、缺乏 自我控制能力、脾气暴躁等。据 

犯罪学家研究证明，胆汁质气质类型的人实施暴力犯罪行为 

的可能性最大。此外，笔者还需说明的是，气质类型的形成 

与个体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气质 

类型的形成是与个体的先天素质密切相关的，具有相对稳定 

性。尽管社会环境和教育也会对个体的气质发展产生影响， 

但与其他个性心理特征如智力、性格、意志等相比，气质受到 

后天的影响要小得多、缓慢得多。同时，我们还应知道，气质 

本身也无所谓好坏，任何一种气质类型都有积极的一面或消 

极的一面。气质只是对人的情绪 、认识和行为发生过程具有 

一 定影响作用。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在行为过程中具有不同 

的特点。所以，“两博士”因为自身的气质类型决定了他们在 

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时，实施了与他们的“身份”不符的极端 

攻击行为。 

f三)意识因素 

个体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自我 

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系统，包括生理 自我、社会 

自我和心理 自我三方面内容。生理自我是指个体对 自己身 

体的意识，包括支配感、爱护感等，生理自我是 自我意识的最 

初形态；社会自我是指个体对 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包 

括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内容；心理自我是指个 

体对自己心理的意识，包括对自己性格、智力、信念和行为等 

方面的意识。以上三种意识通常密切联系在一起，相互作 

用，于是就使个体形成了对己、对他人及社会的独特意识，同 

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当行为人在正确的自我意识影响 

下，其实施的行为一般是有益于自己、他人及社会的；当行为 

人在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心理状况或者不能正确理解 

与他人的交际关系时，行为人就出现了自我意识障碍或者行 

为交际障碍．在其意识支配下，行为人往往表现为自私、自 

卑、冷漠、人际关系紧张、自我中心主义等心理特征，这实际 

上就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的心理基础。我们回到案 

例中来分析，以”孙博士”为例，他的自我意识显然发生了严 

重障碍。首先，在生理自我方面，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性。 

因为支配性也是衍生动机的一种，是个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 

中习得的。一个人的支配性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配 

他人，以获得别人的顺从并以此为满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 

对他人所施予的影响予以抗拒，这种对他人影响的抗拒实际 

上从相反的方向体现了个人的自我支配感。其次，在心理自 

我方面，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导致他对 自己的轻视，产生出强 

烈的自卑感。再次，在社会自我方面，“孙博士”不能正确处 

理人际关系，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因 

而这种自我意识障碍也就成了“博士施暴”的重要心理源泉。 

(四)性格因素 

性格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与外界作用而形成的，通过 

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 

征。性格贯穿于一个人的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 

性、经常性，而不是某些暂时、偶然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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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一个人偶尔“发脾气”，并不能说明其具有暴躁的性格 

特征，并且从社会意义上说 ，性格无所谓好坏。不过，经研究 

发现，犯罪行为与一些不良性格特征有密切关系，如易冲动、 

不稳定、自制力差、任性、自私、多疑、嫉妒心强等。从我们讨 

论的案例看，案例一中的孙博士表现出明显的不良性格特 

征：心胸狭隘、猜疑心重、承受挫折能力差、孤僻甚至神经质 

突出等等。案例二中的张博士表现出易冲动、行为 自制力 

差、缺乏理性等不良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影响着他们的 

行为倾向，通常容易外化为一种攻击性行为，如施暴行为。 

而且从生理学角度讲，在人类的衍生性动机中，攻击行为受 

先天生理因素的影响较深，而这种影响主要来 自于雄性激素 

的作用。有研究表明，男性的雄性激素水平是女性的六倍。 

因此，在外力刺激下，“两博士”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对象 

实施暴力行为可谓是轻而易举。 

二、“博士施暴”的主要外因 

(一)学校教育 

按照我国教育方针的有关要求，学校教育应当以培养学 

生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以及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 目标。 

目前，我国教育体制自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存在着一定的 

缺陷，主要表现为以适应升学考试、外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 

级考试等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为 目标的“应试教育”。与此同 

时，却忽视了对学生价值观、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的全面培 

养。应试教育的后果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普遍，使他们 

在学习上或工作中面临更严峻的竞争时显得无所适从 上 

述案例中看到的两位博士都可谓是“高分低能”的产物 他 

们虽然一路“过关斩将”攀上了学术的高峰，但从他们实施暴 

力行为的表现看，该行为的实施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缺乏 

正确引导的必然结果。此外，学校教育在宣传法律知识 、培 

养学生法律意识方面也有些不足，以致于一些所谓的“高材 

生”对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曾了解，不要说能否认识和 

辨别其行为规范是否合法，甚至当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 

也不懂得用法律保护 自己。而案例中的两位博士正好是上 

述情形的代表，正是因为其行为规范长期缺乏正确教育引导 

而最终导致“施暴”这种“越轨行为”的爆发。 

(二)社会环境 

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尤其在我国现阶 

段社会转型时期，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所承受的来自社会、就 

业、生活等各方面压力日益加重。由此导致人们精神的高度 

紧张、疲惫、空虚，甚至拒绝参与社会竞争。这种严峻的社会 

现象表明，当今的人们需要更丰富、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宣泄 

其精神的苦闷，而与人们日常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社区活 

动空间。但由于我国社区组织的建立、社区活动形式远远滞 

后于人们的精神需求程度，而无法提供合适的方式和空间缓 

解人们的心理压力。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被压抑的 

经验和刺激并不只是蛰伏于潜意识中，因为它们能成为严重 

的心理问题的源泉，应当有释放和疏导这些压力的机制。从 

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到，两位博士因个性心理特征而导致的巨 

大心理压力或产生的一些不良情绪，如果能找到合适的释放 

空间，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不良情绪，避免向极端的暴 

力行为转化。 

三、预防“高智商”暴力犯罪的对策措施 

(一)增强社会力量 

首先，应当学习适应社会的技能。人与动物不同，不能 

只靠先天遗传下来的本能生活，人要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学 

会基本生活技能。生活技能包括基本生活自理的技能以及 

谋生的技能，即适应社会竞争的能力 尤其对于现代社会来 

说，除了要具有较强的学习知识的能力以外，更要学会适应 

社会的能力。其次，应注重社会行为规范的培养。社会行为 

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指导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规 

则，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标准。人生下来是不 

了解社会行为规范的，只能通过各种社会环境．耳濡 目染、潜 

移默化，逐步学会，并使之内化为 自己的行为规范。第三，建 

立社区教育。社区教育的施教者包括邻居、亲戚朋友、社区 

组织机构等；社区教育设施包括图书馆、体育健身场、公园、 

文化宫等；教育方式可以是 自愿的，也可以是有组织的。现 

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化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社 

会教育可以渗入到家庭和学校中，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共同提高社区教育程度 最后，加强 自我内化。自我内化， 

即是指个体在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内心体验．不断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学到某些生活常识和行为方式。综上 

所述，笔者主要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个体的社会化是防治 

“高智商”暴力犯罪行为的措施之一。结合两位“高智商”博 

士施暴现象来看，其中⋯个重要外因就是他们缺乏与他人沟 

通，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 因此，大力提倡社会教育应当是 

缓解个人心理压力、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减少犯罪的 

重要渠道 

(二)加强道德素质培养 

所谓道德，就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 

维系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 

范的总和。道德规范的实施和内化过程，依靠的是社会舆 

论、公众的信念以及传统和习惯的力量 加强道德素养的内 

化首先应当是形成道德认识，了解道德的基本范畴，如善与 

恶、是与非、良心、正义等 有了道德认识作为思想基础才能 

进一步发展成道德情感，也就是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的情感 

态度。依据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进而产生道德意志和道德 

信念，这便是培养道德素养的最高 目标 一一个具有高尚道德 

情操的人，因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道德 

义务会自觉去履行 ，对社会和他人 也会表现出强烈的责任 

感。从我们所分析的案例中的两位博士的情况看，他们所具 

有的知识文化水平与其道德水平差距太远、这亦说明具有高 

智商或高能力的人未必都是道德高尚的人 然而，我们知 

道，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个体精神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完善 

是我们人类追求的最高精神 目标。作为“高智商”的博士尤 

其应当具有高尚道德情操、良好的个人修养和规范的行为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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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成为社会的道德模范。而且，只有道德规范才能 自觉遏 

制暴力犯罪行为。当然，高尚的道德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 

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三)提高法律意识 

我国正向法治 目标迈进。中国曾遭受数千年“人治”专 

制思想的统治，要想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治法律文化传 

统，要想形成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唯一的方法就 

是依法治国、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制文化的建设，将法 

律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应当加强整体社会的法律 

文化意识，健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整个综合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应培养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使其懂得如何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案例中的两位博士，法律意 

识都很淡漠，与其“高智商”程度可谓相差甚远。如果他们具 

有一定法律意识或掌握一些基本法律常识，当可能发生侵犯 

他人权利时必定会“三思而后行”，不至于造成于己、于他人、 

于社会都无益的极端行为，也不至于因“一时冲动”而不得不 

咽下自己酿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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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祖国大陆法律的适用，显然有悖“平等原则”。鉴于两岸婚 

姻实体法存在较大的冲突，如依台湾“条例”解决两岸婚姻关 

系的法律冲突，不仅会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会造成许 

多新的问题和纠纷。为此，我们认为，依照平等原则，结婚宜 

采用婚姻缔结地法律；两愿离婚宜采用离婚登记地或宣告地 

法律；判决离婚宜采用受案法院所在地法律。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祖 国大 

陆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台湾地区的“条例”第 54条规 

定：“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在大陆地区结婚，其夫妻 

财产制，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财产适用台湾地 

区之法律 ”这条规定基本援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笔者认 

为，本着公平及有利于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原则，对海峡两 

岸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宜采用财产所在地法原则。 

(五)关于亲属关系的法律适用 

关于收养关系的准据法，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适用当事 

人的属人法，考虑到收养关系收养人利益较大，故一般适用 

收养人之属人法 台湾的“条例”第56条规定基本上符合国 

际上通行的原则 即有关两岸人民间收养的成立及终止，分 

别适用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的法律，有关收养的效力，适用 

收养人住所地法律。 

关于两岸监护关系的法律适用，祖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第 190条与台湾当局的“条例”第 58条作了大致相同 

的规定，即本着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处理海峡两岸监 

护关系的法律冲突，应当适用被监护人的住所地法。 

关于扶养关系的准据法，祖国大陆《民法通则》第 148条 

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 

台湾地区的“条例”，第59条则规定：“扶养之义务，依扶养义 

务人设籍地区之规定。”显然，台湾“条例”的规定旨在保护扶 

养人的利益，而忽视了扶养权利人。这与当今冲突法保护弱 

者权益的原则相违背。为此，我们认为，扶养关系以适用与 

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为宜。扶养人和被扶 

养人的住所地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 

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 

(六)关于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 

海峡两岸问人民的继承关系是两岸民事关系的重要方 

面。在此问题上，“平等原则”至关重要。然而，台湾当局的 

“条例”却对祖国大陆居民采取歧视政策，在其“条例 的第 

60、6l两条规定：“被继承人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关于继承，依 

该地区之规定 但在台湾地区之遗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 

律。”“大陆地区人民之遗嘱，其成立或撤回之要件及效力，依 

该地区之规定。但以遗嘱就其在台湾地区之财产为赠与者， 

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显然，上述两条规定的但书限制，无 

疑是对祖国大陆人民的继承权的歧视，严重违反平等保护原 

则 为此，笔者认为，制订未来两岸继承关系区际私法时，宜 

作这样的规定：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 

法律，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遗嘱继承，动产继 

承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遗嘱方式，凡符合遗嘱订立地法律、或遗嘱人立 

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住所或居所地法律，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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